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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计划，预计2019年下半年陆续回款。 除上述特殊情况外，运营款项及设计款项回款

情况良好，不存在长期挂账情况。

2017年末应收工程款未收回款项主要为鞍钢集团矿业弓长岭有限公司、鞍山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华能集中供热有限公司、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工程尾款，尚未到付款时点。

截至2019年4月30日，2018年末应收账款的工程款回款比例为35.62%，回款比例

较低，主要系工程类款项回款时间大体为12个月内，尚在信用期内，未到付款时点。

截至2019年4月30日，2018年末应收账款的应收运营款和设计费的回款比例分

别66.37%、41.42%，主要系运营款和设计费款项回款时间大体为6个月内，尚在信用

期内，未到付款时点。

上述客户均为大、中型国有企业，企业信誉较好，且设计研究院与大部分客户均

保持继续合作关系，应收款项无法收回风险较小。上述应收账款均已按照坏账准备的

相关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4、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原因

设计院2018年度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营业收入比例75.39%， 较同行业平均值

58.55%（2018年1-9月年化数据）高16.84个百分点。 根据同行业上市公司2018年年

报更新，具体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营业收入比例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002573.SZ 清新环境 78.33% 72.33%

300187.SZ 永清环保 38.57% 29.40%

600292.SH 远达环保 54.20% 52.27%

603177.SH 德创环保 61.21% 64.40%

平均 58.08% 54.60%

设计研究院 75.39% 54.36%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2017年设计研究院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与同行业

上市公司平均值接近，2018年与同行业清新环境较为接近。 整体而言，设计研究院应

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处于处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范围之内。

2018年设计研究院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高于同行业平均值的原因主要为

2018年EPC工程收入较上年10,324.81万元，增幅106.47%，使得EPC工程的应收账

款相应增加。设计研究院因EPC工程收入大幅增加而导致应收账款大幅增加，而EPC

工程的应收账款的平均回款时间为12个月以内，回款周期较长，使得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较大，导致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

2018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类别及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占比（%） 2018年度收入

应收账款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EPC工程 19,124.21 75.26 20,022.27 95.51

运营 5,461.30 21.49 12,087.30 45.18

设计咨询 824.13 3.24 1,594.01 51.70

合计 25,409.63 100.00 33,703.58 75.39

由上表可见，设计院2018年末应收账款主要为EPC工程总承包收入产生。

综上， 设计研究院因EPC工程收入大幅增加而导致应收账款大幅增加。 设计院

EPC项目客户主要为鞍钢集团等国有企业，客户单位付款审批流程较长，平均回款时

间为12个月内，回款周期较长，设计院期末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从而导致期末账面价

值占营业收入比重增加。

（四）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收入确认时点、收款政策、平均回款时间以及与同行业

公司是否一致。

设计院主营业务收入包括工程承包项目收入、运营服务收入和设计咨询收入，收

入确认时点、收款政策及平均回款时间如下：

收入类型 收入确认时点 收款政策 平均回款时间

EPC工程项目

收入

在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计量、与合同相关的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设计院、实际发生的合

同成本能够清楚区分和可靠计量、合同完工

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确定时，于资产负债表日按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采用完工百分比

法时，合同完工进度根据实际发生的合同成

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合同约定结算

时点申请结算

大概12个月内

运营收入

在烟气治理运营服务已经提供，运营收入和

运营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运营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设计研究院时，确认运营收

入的实现。

合同约定结算

时点申请结算

大概6个月内

设计咨询收入

在完成项目将设计成果交付客户后，收取款

项或取得收款的权利时确认收入。

合同约定结算

时点申请结算

大概6个月内

同行业上市公司收入确认时点详见本反馈意见回复问题八之（二）中的回复。同

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收款政策，无法进行对比。

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平均回款时间 （平均回款时间=360/应收账款周转

率）对比如下：

单位：天

公司名称 2018年 2017年

清新环境 286 238

永清环保 149 117

远达环保 205 212

德创环保 267 248

平均值 212 186

标的资产 209 148

如上表所示，设计院2017年、2018年平均回款时间分别为148天、209天，与同行

业上市公司平均值186天、212天相比，设计院的回款时间相对略短，处于同行业上司

公司可比范围内。

综上，报告期内，设计院收入确认时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平均回款时

间处于同行业上司公司可比范围内。

（五）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进一步

下降的风险。

2017年、2018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2.44、1.72，2018年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

设计院2018年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规模较上期增加， 工程总承包业务规模扩张后，

工程总承包业务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增长，该部分应收账款回款周期相对较长。

设计研究院客户大多为大中型国有企业， 设计研究院与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此类公司支付能力较强，且应收账款尚在信用期内，坏账风险较小。随着设计研究

院业务规模的进一步增长，未来应收账款周转率将保持在合理水平。

（六）补充披露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真实性核查方式、过程及结论。

1、应收票据

（1）了解设计院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取得设计院应收票据明细，复核应收

票据金额的合理性，对报告期间核算内容的一致性、金额的合理性进行复核。

（2）取得标的资产应收票据备查簿，核对其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

（3）会计师监盘库存票据，并与应收票据备查簿的有关内容核对；检查库存票据

信息是否与应收票据登记簿的记录相符； 检查是否存在已作质押的票据和银行退回

的票据。

2、应收账款

（1）了解设计院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取得标的资产各项应收账款的变动

明细表，复核加计，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结合坏账准备科目与资产负债

表中本年、上年金额及上年审计报告核对。

（2）获取标的资产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测试计算的准确性；结合上年账龄以及

本年明细发生额，检查账龄核算的准确性。

（3）取得标的资产重要大额应收账款合同，查阅相关条款，复核应收账款挂账金

额的正确性；

（4）对标的资产重要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具体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发函金额 25,633.29 10,733.72

回函直接确认金额 24,715.10 10,253.80

回函占发函比例（%） 96.42 95.53

应收账款余额 26,950.71 12,246.78

回函占应收账款比例（%） 91.70 83.73

对未收到回函款项通过检查合同情况、客户进度结算单、回款情况等进行替代测

试。

（5）对设计院主要客户的期后应收回款情况进行检查。

经核查，报告期内各期末，设计研究院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真实、准确。报告期内各

期末账龄划分正确，坏账计提金额合理。

（七）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

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 之“2、流动资产分析”

之“（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中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构成与销

售客户的匹配性，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应收账款周转率变

动的原因、坏账计提情况、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营业收入比例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

原因、标的资产收入确认时点、收款政策、平均回款时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的原

因，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的核查情况。

（八）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标的资产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与销售客户具有匹配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占

比较大具有合理性；应收账款周转率变动具有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标的资产

收入确认时点、收款政策、平均回款时间与同行业公司基本一致；应收账款的信用政

策未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真实、准确。

2、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标的资产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与销售客户具有匹配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占

比较大具有合理性；应收账款周转率变动具有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标的资产

收入确认时点、收款政策、平均回款时间与同行业公司基本一致；应收账款的信用政

策未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真实、准确。

十二、申请文件显示，2017年，标的资产存货余额为2,942.53万元，占资产比重为

12.4%；2018年，标的资产存货余额为362.68万元，占资产比重为1.06%。 请你公司结

合存货构成、主要产品库存周期、销售情况、产品技术贬值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水

平，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存货金额及占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内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存货金额及占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内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报告期各期末存货变动情况及原因

标的资产2017年末、2018年末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18年末 2017年末

账面价值 占比（%）

较上年变动

率（%）

账面价值 占比（%）

原材料 217.62 60.00 -66.91 657.64 22.35

生产成本 12.51 3.45 -98.04 637.47 21.66

低值易耗品 29.94 8.25 1.92 29.37 1.00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

工未结算资产

102.62 28.29 -93.66 1,618.05 54.99

合计 362.69 100.00 -87.67 2,942.53 100.00

设计院EPC业务模式主要为工程总承包， 运营业务模式主要系提供运营管理服

务，各业务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

设计院期末主要存货为运营所采购原材料及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

产，其中原材料库存周期基本在1年以内。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库存周

期与具体项目执行周期一致。

2017年末、2018年末标的资产原材料金额分别为657.64万元、217.62万元，2018

年末较上年减少66.91%。 原材料主要为运营服务所需要的脱硫、脱硝剂，按实际需求

计划采购、领用后转入生产成本。 2018年标的资产与鞍山市供热公司签订的运营合

同约定，运营所需原料由客户供应，导致2018年末原材料较上期减少。

2017年末、2018年末标的资产生产成本金额分别为637.47万元、12.51万元，

2018年末较上年减少98.04%。 生产成本主要用于归集已发生尚未结算的运营服务的

成本费用，在运营服务收入按月/季度结算后，将其结转至主营业务成本。 2017年末

生产成本余额较高主要是由于齐大山铁矿厂动力工区生产运营服务项目期末尚未完

成结算导致。

2017年末、2018年末标的资产低值易耗品金额分别为29.37万元、29.94万元，变

动较为稳定。

2017年末、2018年末， 标的资产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金额分别为

1,618.05万元、102.62万元，2018年末较上年减少93.66%。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期末余额与具体项目情况、与客户结算进度相关。 若与客户结算及时，则期

末报表体现为较低的存货，反之期末存货余额则较高。 2017年末金额较大主要是由

于部分工程项目未达到结算条件，未确认收入与工程结算。 2018年末，除与鞍钢鲅鱼

圈钢铁分公司签订的炼铁部转炉三次除尘工程项目外，EPC收入项目均已经客户进

度验收结算，故期末存货金额较小。 2017年末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构

成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2017年末建造合

同形成的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金额

未结算原因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

司齐大山分公司

齐矿热电厂改造项目 571.35

未达到结算条

件

鞍山市供热有限责任

公司

2017热源厂扩建供热工程-解放

东路热源厂1×168MW燃煤锅炉

脱硫改造项目

486.45

未达到结算条

件

鞍山市供热有限责任

公司

2017热源厂扩建供热工程-前峪

热源厂2×168MW燃煤锅炉脱硫

改造项目

456.26

未达到结算条

件

西充埃润吉天然气能

源有限公司

南充市西充县多扶食品工业园天

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104.00

未达到结算条

件

合计 1,618.05 —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存货金额及占比下降主要系由于2018年末，主要

工程及运营项目均已与客户阶段性结算导致。

2、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如下：

公司名称 2018年末存货占总资产比（%） 2017年末存货占总资产比（%）

清新环境 13.01 12.55

永清环保 14.74 19.23

远达环保 7.05 6.80

德创环保 24.68 14.91

平均值 14.87 13.37

标的资产 1.06 12.40

同行业公司业务体量较大，业务模式更为多元化，存货构成与标的资产不完全相

同。

2017年标的资产期末存货占总资产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相近。 2018年

标的资产期末存货占总资产比例小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主要系标的资产期末

项目大部分已经客户进度结算，同行业公司项目量较大，期末尚未结算情况较多。

综上所述，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存货余额下降合理。

3、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及产品技术贬值对存货跌价准备的影响

标的资产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

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

价准备。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标的资产不存在合同预计总成本大于合同总收入

的情形，也不存在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存货，存货不存在减值情况，无需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标的资产为非生产制造类企业，主要是提供环保工程项目及相关运营服务。标的

资产长期致力于脱硫、脱硝、除尘技术的创新变革，是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不断的技术

创新和持续研发，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其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存货不存

在由于产品技术贬值导致可能减值的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2017年末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18年末除清新环境、 永清

环保依据建造合同预计总成本高于预计总收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外， 其余两家公司

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设计院报告期内不存在合同预计总成本大于合同总收入的

情形，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存货存货金额及占比下降与项目情况匹配，存货不

存在减值情况，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

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 之“2、流动资产分析”

之“（5）存货” 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存货金额及占比下降的原因；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

况。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报告期存货金额及占比下降具有合理性。存货不存在减值情况，无需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2、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报告期存货金额及占比下降具有合理性。存货不存在减值情况，无需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十三、申请文件显示，标的资产2018年长期待摊费用1,006.52万元。 请你公司补

充披露标的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形成的原因，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形成的原因，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末 本期增加 本期摊销 本期其他减少 2018年末

装修费 92.70 0.00 61.80 0.00 30.90

办公楼基建款 0.00 1,077.74 102.12 0.00 975.62

合计 92.70 1,077.74 163.92 0.00 1,006.52

2018年，标的资产与鞍山激光产业园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租赁期

限至2028年7月19日。 根据会计准则，标的资产将前期土建、暖通、给排水、电气、消防

工程等办公楼基建费用1,077.74万元作为经营租赁固定资产改良支出计入长期待摊

费用。

标的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政策为：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如果长期待摊费用项

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则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标的资产办公楼基建费用摊销按租赁受益期间进行摊销。

综上所述，标的资产长期待摊费用会计处理符合准则要求。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

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之“（一）财务状况分析” 之“3、非流动资产分

析”之“（4）长期待摊费用”中补充披露长期待摊费用形成的原因，会计处理的合规

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2018年末长期待摊费用形成的原因合理，会计处理合规。

2、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2018年末长期待摊费用形成的原因合理，会计处理合规。

十四、申请文件显示，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设计院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的

余额分别为7,426.65万元、7,338.14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1.48%、64.35%。

请你公司：1）结合报告期内业务模式、采购情况、应付账款信用周期、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合理性、形成原因、与业务

规模匹配性、与业务流水和采购成本匹配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按时付款的情形，

并结合公司未来经营现金流量情况，补充说明未来付款安排。 2）结合标的资产业务

模式、预付采购款、应收款、长期待摊费用变动情况等，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存货、预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长期待摊费用、经营活

动、投资和筹资活动现金流等科目余额的勾稽关系及其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报告期内业务模式、采购情况、应付账款信用周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合理性、形成原因、与业务规模

匹配性、与业务流水和采购成本匹配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按时付款的情形，并结

合公司未来经营现金流量情况，补充说明未来付款安排

1、设计研究院采购模式

设计研究院目前有材料采购和工程分包两种采购模式。

对于材料采购，设计研究院的采购模式如下：设计研究院采购部根据建造项目和

运营的采购需求，制定采购计划，面向市场采购，主要采购方式如下：

（1）比价采购：对于维修、维护等小量原材料以及备品备件等小额标准件设备，

设计研究院采用比价采购方式，即在合格供应商范围内，公司根据价格、质量、服务等

采取货比三家的办法确定供应商。

（2）招标采购模式：对于非标设备及大额通用设备和大宗材料，在存在多家供货

方的情况下设计研究院采用招标方式实施采购。

（3）定向采购模式：为保证设备质量、确保项目工期，设计研究院与部分核心设

备供应商长期合作，保证采购设备的品质、价格、供货期和售后服务。

对于工程分包，设计研究院的采购方式如下：

设计研究院施工分包商通过邀标和议标方式确定。根据近期市场价格情况，设计

研究院首先对施工分包价格进行测算，形成施工分包参考价。邀标/议标过程中，施工

单位在满足邀标/议标资质、资格条件的前提下，设计研究院对施工单位投标材料进

行专业评审，在施工分包参考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分包单位报价，最终确定施工分

包商，确保施工价格公允、合理。

2、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2017年度采购

金额 占采购比（%）

福建互拓流体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

弯头、轴承座、支架、插板

门、手动挡板门、支架、叶

轮等

2,805.98 17.13

鞍山市长兴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一级脱硫粉剂 1,883.80 11.50

鞍钢附企动力工程公司 工程分包、尿素溶液罐 1,071.82 6.54

鞍山市金石物资有限公司

浆叶、螺旋叶片、轴承座、

手动蝶阀等

1,057.83 6.46

鞍山市禹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螺纹钢筋、喷嘴、雾化轮、

皮带冲子、防水射灯等备

品备件

984.33 6.10

合计 7,803.75 47.63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2018年度采购

金额 占采购比（%）

鞍钢附企动力工程公司 工程分包 2,943.96 13.49

鞍山市长兴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一级脱硫粉剂 1,326.90 6.08

鞍山亨通环保设备制造厂

风机、除尘布袋、浆叶、喷

嘴、泵壳等

1,208.61 5.54

灯塔市兴源活性石灰厂 氧化钙 899.75 4.12

鞍山市金石物资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846.21 3.88

合计 7,225.43 33.12

3、应付账款的主要付款政策

设计研究院的采购内容包括中/大型设备、备品备件、工程施工分包、运营脱硫

剂、运营脱硝剂等。 根据采购内容的不同，主要付款政策如下：

采购类型 主要付款政策

中、大型设备采购

合同签订后预付20%-30%，提货支付30%-40%，货到现场验收合格

后支付20%-30%，剩余部分为质保金

备品备件采购 无预付，提货支付60%-90%，余款累计结算，部分重要备件质保金10%

工程施工分包

每月10-15日将上月完成工程量上报项目部确认， 确认后上报公司预

算中心审核，审核完毕上报主管副院长、院长及财务部，由财务部制定

付款计划后按核定金额的80%支付。 分包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后支

付尾款

运营脱硫剂采购 每月或每季度根据采购量结算付款

运营脱硝剂采购 付全款提货

4、标的资产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合理性、形成原因、与业务规模匹配性、与

业务流水和采购成本匹配性

设计研究院2017年末、2018年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变动率（%）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338.14 7,426.65 -1.19

其中：应付账款 7,118.14 4,733.05 50.39

应付票据 220.00 2,693.60 -91.83

存货 362.68 2,942.53 -87.67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率（%）

营业成本 21,815.90 13,726.19 58.94

营业收入 33,703.58 20,995.19 60.53

现金流“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项目

17,921.28 3,603.72 397.30

随着2018年设计院业务规模的扩大， 设计院2018年应付账款余额7,118.14万

元，较2017年末增加2,385.09万元，涨幅50.39%，与营业成本的增长幅度相匹配。 设

计院在期末取得客户确认进度结算单时确认收入、成本，材料到达现场验收合格后、

设备到场安装后计入存货，同时增加应付账款。

2018年度应付票据较2017年末减少2,473.60万元，降幅91.83%。 2017年应付票

据金额较高主要系在中信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 设计院可以选择开具承兑汇票或流

动贷款。 2018年度由于银行内部政策要求变化，承兑汇票不再包括在综合授信额度

内。设计研究院以开具应付票据方式支付供应商货款有所减少，以银行转账方式的支

付有所增加，故2018年末应付票据减少。

2018年度设计院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同时营业

收入及营业成本均呈现增长趋势。

综上，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金额具有合理性，与设计院的经营情况相符。

5、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按时付款的情形，并结合公司未来经营现金流量情况，补

充说明未来付款安排

设计院报告期各期末应付账款账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8年末 2017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6,250.69 87.81 3,674.45 77.63

1年以上 867.45 12.19 1,058.60 22.37

合计 7,118.14 100.00 4,733.05 100.00

由上表可见，2018年末1年以上应付账款占比为12.19%， 账龄1年以上原因主要

系质保金，尚未到合同约定支付时点。 2017年末1年以上应付账款占比为22.37%，除

质保金外， 主要款项系由于设计院与上海卫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采购的设备

后期质量问题存在争议， 导致313.98万元尾款延期支付， 该款项已于2018年支付完

毕。

截至2019年4月30日，2018年末应付账款已支付6,019.90万元，占2018年末应付

账款总额84.57%。 后续将根据合同约定、供应商付款政策及资金安排等，及时足额支

付应付账款。

综上所述，设计院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形成原因合理，与项目情况匹配。 报

告期内不存在未按时付款的情形。未来设计院将根据合同约定、供应商付款政策及资

金安排等，及时足额支付应付账款。

（二）结合标的资产业务模式、预付采购款、应收款、长期待摊费用变动情况等，

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存货、预付账款、预收账款、应

付账款、长期待摊费用、经营活动、投资和筹资活动现金流等科目余额的勾稽关系及

其合理性。

1、设计院业务模式

设计院业务类型分为EPC工程、运营服务及设计服务三类。

（1）EPC合同业务模式为： 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发生时确认为存货-工程施工；与

客户进行工程结算以后，增加存货-工程结算金额，同时相应增加应收账款及相关税

费；存货-工程施工抵减存货-工程结算后的余额，即已完工未结算的工程金额，在财

务报表体现为存货。 收到存货-工程结算款时，货币资金增加、应收账款减少。

（2）运营服务及设计服务业务模式为：相关成本发生时确认为存货-生产成本，

与客户结算后，同时确认应收账款、主营业务收入与相关税费，并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2、经营活动、投资和筹资活动主要现金流项目与有关科目余额的勾稽关系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3,703.58 20,995.19

减：EPC工程收入 20,022.27 9,697.46

加：存货-工程结算贷方 21,084.64 9,152.17

加：应交税费（销项） 4,881.86 2,878.54

加：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变动 -16,483.82 2,802.04

加：预收账款余额变动 -238.30 74.40

加：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收账款本期变动

不影响现金流部分

-3,764.99 -12,645.1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9,160.70 13,559.78

（2）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收到押金、保证金 232.78 353.10

加：其他应收款-往来款 30.12 3.91

加：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20.45 11.8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3.35 368.85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营业成本 21,815.90 13,726.19

加：应交税金-增值税（进项） 2,126.05 1,951.38

减：应交税金-增值税（进项转出） 9.97 1.46

加：存货金额变动（期末-期初） -2,579.84 2,657.45

加：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经营相关 -88.51 -4,928.48

加：预付账款-经营相关 934.36 1,675.09

加：存货-建造合同、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

付账款本期变动不影响现金流部分

-4,276.71 -11,476.4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921.28 3,603.72

（4）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中付现部分 122.12 225.97

加：押金、保证金、备用金 248.49 443.94

加：财务费用手续费 18.13 25.78

加：其他往来款 0.00 4,600.5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8.74 5,296.23

（5）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赎回光大银行理财 910.00 0.0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10.00 0.00

（6）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83 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0.83 0.00

（7）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资产处置损失 0.00 1.15

减：不涉及现金流金额 0.00 -6.7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0.00 7.92

（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固定资产（增加） 142.36 298.29

加：在建工程（增加） 0.00 1.10

加：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增加） 19.27 0.00

加：资产采购进项税 15.32 2.2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176.95 38.27

（9）投资支付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购买光大银行理财 910.00 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910.00 0.00

（10）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短期借款贷方发生额 1,910.60 0.00

票据贴现 0.00 2,1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910.60 2,100.00

（11）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其他货币资金（期初-期末） 357.91 921.4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57.91 921.40

（12）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短期借款借方发生额 1,110.60 4,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110.60 4,000.00

（13）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21.03 161.82

其中：当期实际支付 19.55 161.82

财务费用－贴现息 0.00 61.4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9.55 223.27

综上列示，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现金流量与相关科目勾稽关系准确。报告期内现金

流量变动属于业务规模增加导致的合理变动。

（三）补充披露情况

1、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

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之“（一）财务状况分析” 之“5、流动负债分

析” 之“（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中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合理性、形

成原因、与业务规模匹配性、与业务流水和采购成本匹配性、报告期内按时付款的情

形。

2、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

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之“（三）现金流量的勾稽关系” 中补充披露

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存货、预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长期待摊费

用、经营活动、投资和筹资活动现金流等科目余额的勾稽关系及其合理性。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标的资产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合理性，与业务规模、业务流水和采购成本相

匹配，报告期内按时付款。

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现金流量与相关科目勾稽关系准确。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变动

属于业务规模增加导致的合理变动。

2、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标的资产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合理性，与业务规模、业务流水和采购成本相

匹配，报告期内按时付款。

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现金流量与相关科目勾稽关系准确。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变动

属于业务规模增加导致的合理变动。

十五、 申请文件显示，1）2017年度、2018年度设计院管理费用分别为824.07万

元、1,058.53万元，占收入比例为分别为3.93%、3.14%。 2）研发费用分别为732.71万

元、1,026万元，占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49%、3.04%。 3）2017年度、2018年度，销售费

用分别为20.81万元、33.29万元，占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10%、0.10%。 请你公司： 1）

结合标的资产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构成、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

标的资产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管理费用率与销售费用率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标的资产员工

人数、业务发展情况等补充披露相关工资费用的合理性。 3）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研发

支岀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形。 4）结合标的资产研发支出的归集

方式、核算方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标准和方式，补充披露研发费用资本化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结合标的资产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构成、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管理费用率与销售

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1、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1）销售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工资 25.58 9.39

差旅费 3.93 3.63

业务招待费 3.60 6.75

办公费 0.18 1.04

合计 33.29 20.81

销售费用主要由工资、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组成。 2018年销售费用较上年增加

12.48万元，主要是由于设计研究院为进一步拓展业务，增加销售人员人数导致工资

有所增加。

（2）管理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工资 479.23 397.16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63.92 61.80

场地使用费 97.17 62.94

办公费 59.95 40.35

差旅费 57.74 44.66

业务招待费 49.94 25.59

运输费 43.39 32.00

折旧 27.75 30.56

工会经费 15.11 11.25

电费 11.74 14.86

车辆险 11.58 7.44

教育经费 10.90 14.46

咨询费 6.72 5.56

通讯费 3.56 5.48

其他 19.84 69.95

合计 1,058.53 824.07

设计研究院管理费用主要由工资、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场地使用费组成。 2018年

管理费用较上年增加234.46万元，主要是由于：（1）2018年设计研究院员工薪酬整体

水平较2017年有所提升， 从而导致工资增加；（2）2018年末长期待摊费用新增办公

楼基础建设款项从而导致长期待摊费用摊销金额增加。 2、管理费用率与销售费用率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1、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1）销售费用率

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的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清新环境 1.64% 1.74%

永清环保 3.57% 3.71%

远达环保 1.21% 1.28%

德创环保 4.52% 4.59%

平均值 2.74% 2.83%

设计研究院 0.10% 0.10%

设计研究院销售费用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原因如下：

①客户地域分布集中度较高。设计研究院的主要客户为鞍钢集团、鞍山市供热公

司，业务范围集中在鞍山市，差旅费较少。

②业务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设计研究院的业务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业务

招待费较少。

③销售团队结构精简，销售人员较少。 由于客户分布较为集中且合作关系良好，

公司销售团队结构精简、销售人员较少，因此职工薪酬、差旅费等其他费用相对较低。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与标的资产自身的经营业务情况相符，具有合

理性。

（2）管理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与同行业的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清新环境 4.08% 3.58%

永清环保 12.73% 6.27%

远达环保 8.02% 8.67%

德创环保 11.79% 8.98%

平均值 9.15% 6.88%

设计研究院 3.14% 3.93%

注：上述管理费用率的计算均不包含费用化的研发支出金额。

如上表所示，设计研究院管理费用率呈下降趋势，与同行业公司远达环保的变动

趋势一致。设计研究院管理费用率与同行业的清新环境较为接近，低于其他同行业可

比公司。主要系设计研究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工程总承包、运营、设计业务，发生的管

理费用较少。 而同行业上市公司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多样化，固定性质的管理费用比

设计研究院高。

（二） 结合标的资产员工人数、 业务发展情况等补充披露相关工资费用的合理

性。

报告期内设计研究院的业务规模发展较快，2017年度、2018年度营业收入分别

为20,995.19万元、33,703.58万元，呈增长趋势。

报告期内设计研究院员工人数及月平均工资如下：

2018年度 2017年度

平均人数

人均月工资

（元）

平均人数

人均月工资

（元）

辽宁省城镇单位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就业人员月平均薪酬（元）

131 5,199.41 127 4,105.59 3,049.50

注：上表2017年辽宁省城镇单位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就业人员月平均薪

酬来源：Wind，2018年度的辽宁省平均薪酬数据尚未披露。

标的资产2017年的人均工资为4,105.59元/月，高于辽宁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2017年月平均薪酬，标的资产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以来，一直把技术研

发作为发展的首要战略。设计院2018年业务呈增长趋势，员工人数也有所增加。2017

年末到2018年陆续新引进高端技术人员，相应薪酬水平较高。 标的资产人均薪酬的

增长也与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是匹配的。

经核查，标的资产工资依据员工级别、工作性质划分区间合理，工资费用具有合

理性。

（三）补充披露设计院研发支岀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形。

1、设计院研发支出主要针对主营业务相关环保技术更新及应用，报告期内不存

在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形。

2、设计院账面设立研发支出一级科目及费用化支出二级科目，二级科目下按照

研发支出类型设立工资、折旧、材料、燃料及动力、技术服务费明细。 每月按照研发项

目实际发生费用进行归集核算。 账面归集核算分录为：

借：研发费用-费用化支出

贷：应付账款-应付暂估/应付职工薪酬等

设计院设立研发部门，研发支出按照《企业研发制度》执行。

报告期内，设计研究院不存在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形。

（四）结合标的资产研发支出的归集方式、核算方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的标准和方式，补充披露研发费用资本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研发支出的归集方式、核算方法

设计院研发支出的归集方法、核算方法见本问题回复之（三）中的回复。

2、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标准和方式，补充披露研发费用资本化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设计院研发支出根据其性质以及研发活动最终形成无形资产是否具有较大不确

定性，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

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前期已计入损益的

开发支出不在以后期间确认为资产。 已资本化的开发阶段的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

示为开发支出，自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转为无形资产列报。

报告期内，设计院不存在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情形。

（五）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

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之“（二）盈利能力分析” 之“3、期间费用分析”

中补充披露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管理费用率与销售费用率与

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对比情况，工资费用的合理性分析，研发支出的归集方式、核算方

法。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设计研究院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变动具有合理性，相关工资费用合理。管理费用

率与销售费用率与设计研究院自身的经营业务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设计研究院研发支岀的会计处理合规，不存在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形。

2、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设计研究院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变动具有合理性，相关工资费用合理。管理费用

率与销售费用率与设计研究院自身的经营业务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设计研究院研发支岀的会计处理合规，不存在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形。

十六、申请文件显示，1）2017年和2018年，标的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3,143.47万元和-2,116.9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4,

164.44万元和8,107.14万元。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13,559.78万

元和19,160.70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64.59%和56.85%。 请你公司：1）结合标

的资产业务模式、上下游经营占款情况、经营性应收、应付和预付情况、季节性波动、

同行业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经营活动现金流与业务模式匹配性、现金流真

实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当期净利润差异的合理性、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与当期

收入差异的合理性。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预

收账款相关科目的勾稽关系。 3）“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与营业成本、应

付账款、预付账款等相关科目的勾稽关系。 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

成本、原材料采购、存货变动、应付预付款项之间的勾稽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标的资产业务模式、上下游经营占款情况、经营性应收、应付和预付情

况、季节性波动、同行业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经营活动现金流与业务模式

匹配性、现金流真实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当期净利润差异的合理性、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与当期收入差异的合理性。

1、销售与收款的信用政策

设计院EPC业务模式主要为工程总承包， 运营业务模式主要系提供运营管理服

务，各业务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 各类别业务收入的信用政策如下：

收入/合同类型 主要信用政策

EPC工程收入

有不同类型的收款条款， 大体为标的资产分次向客户提交已完工程量报

告，分次结算工程款，剩余5%-10%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结束后再行支

付。 部分合同未约定中间验收环节， 直接在竣工后一次性支付合同款的

90%-95%，剩余5%-10%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结束后再行支付。 按照上

述合同约定节点之外还要参照客户付款计划

运营收入

按月/季度由客户根据实际燃煤量及评价结果核减后结算，信用期大概为

6个月以内

设计咨询收入

有不同类型条款，大体为设计成果交付后一次性结算；部分为设计相关工

程竣工后结算，信用期大概为6个月以内

2、采购与付款政策

设计院的采购内容包括中/大型设备、备品备件、工程施工分包以及其他材料的

采购，主要付款政策如下：

采购类型 主要付款政策

中、大型设备采购

合同签订后预付20%-30%，提货支付30%-40%，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支

付20%-30%，剩余为质保金

备品备件采购

无预付，提货支付60%-90%，余款按照标的资产付款计划结算，部分重要

备件质保金10%

工程施工分包

每月10-15日将分包商上报的上月完成工程量上报项目部确认， 确认后上

报公司预算中心审核，审核完毕上报院长、主管副院长及财务部，由财务部

制定付款计划后按核定金额的80%支付。 分包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后支

付尾款

运营脱硫剂采购 每月或每季度根据采购量结算付款

运营脱硝剂采购 付全款提货

3、经营性应收、应付和预付情况、季节性波动情况

（1）经营性应收、应付和预付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经营性应收、应付和预付变动的余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15,409.69 5,046.37

其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变动（增加以“-”表示） -16,483.82 3,252.35

其中：预付款项余额变动-经营相关（增加以“-”表示） 934.36 1,675.0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填列） 1,838.88 -4,214.04

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变动（减少以“-”表示） -88.51 -4,928.48

其中：预收款项余额变动（减少以“-”表示） -238.30 74.40

其中：应交税费余额变动（减少以“-”表示） 1,696.50 449.61

2017年度，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5,046.37万元，主要系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

减少3,252.35万元、预付款项-经营相关的余额减少1,675.09万元。2018年度，经营性

应收项目增加15,409.69万元，主要系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增加16,483.82万元、

预付款项-经营相关的余额减少934.36万元。 随着设计研究院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收

入规模和采购规模有所扩大，导致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

2017年度，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4,214.04万元，主要系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

减少4,928.48万元， 应交税费增加449.61万元。 2018年度， 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1,

838.88万元，主要系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减少88.51万元，预收款项减少238.30万

元，应交税费增加1,696.50万元导致。 预收账款减少主要系根据标的资产业务特点，

除少数设计业务外基本不存在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增加主要系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期

末应交税费增加。

（2）季节性波动情况

设计院的主营业务为EPC工程业务和运营服务业务， 主要客户为大型国有企业

及其下属单位。 该类客户采购及投资通常遵照年度预算决策机制，其项目开发计划、

预算安排、招投标及商务谈判、项目实施及验收、款项支付通常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

征。 一般而言，客户通常于每年上半年制定相应的项目计划，并履行预算、审批、招投

标及商务谈判程序，通常每年下半年进行竣工验收、结算。 设计院承接的该类项目通

常根据客户要求于每年下半年进行验收确认。 因此，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

4、标的资产与同行业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对比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与同行业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

称

项目

2017、2018年

合计数

2018年度 2017年度

清新环

境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23,463.91 363,220.50 260,243.41

营业收入 818,194.65 408,772.64 409,422.01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

收入

76.20% 88.86% 63.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98,631.25 106,213.73 -7,582.48

净利润 123,967.66 56,614.12 67,353.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净利润 79.56% 187.61% -11.26%

永清环

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1,706.27 105,737.52 115,968.75

营业收入 218,002.85 95,108.95 122,893.90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

收入

101.70% 111.18% 94.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37,692.75 -21,363.93 -16,328.82

净利润 -2,775.22 -17,313.33 14,538.1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净利润 1358.19% 123.40% -112.32%

远达环

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83,014.37 252,016.62 230,997.75

营业收入 695,328.50 367,648.58 327,679.92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

收入

69.47% 68.55% 70.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18,991.52 25,137.39 -6,145.87

净利润 25,066.54 13,544.95 11,521.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净利润 75.76% 185.58% -53.34%

德创环

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64,035.80 82,828.55 81,207.25

营业收入 154,551.14 74,640.55 79,910.59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

收入

106.14% 110.97% 101.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4,936.94 -3,679.88 -1,257.06

净利润 5,111.25 1,285.78 3,825.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净利润 -96.59% -286.20% -32.86%

标的资

产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2,720.48 19,160.70 13,559.78

营业收入 54,698.77 33,703.58 20,995.19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

收入

59.82% 56.85% 64.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5,516.57 -2,116.90 7,633.47

净利润 12,271.58 8,107.14 4,164.4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净利润 44.95% -26.11% 183.30%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经营活动现金流

净额/净利润与同行业对比如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7、2018年合计数

的比例

2018年 2017年

清新环境 76.20% 88.86% 63.56%

永清环保 101.70% 111.18% 94.36%

远达环保 69.47% 68.55% 70.49%

德创环保 106.14% 110.97% 101.62%

平均值 88.38% 94.89% 82.51%

标的资产 59.82% 56.85% 64.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净利润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7、2018年合计数

的比例

2018年 2017年

清新环境 79.56% 187.61% -11.26%

永清环保 1358.19% 123.40% -112.32%

远达环保 75.76% 185.58% -53.34%

德创环保 -96.59% -286.20% -32.86%

标的资产 44.95% -26.11% 183.30%

注：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2017、2018年的比例=（2017年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8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7年营业

收入+2018年营业收入）；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净利润2017、2018年的比例=（2017年经营活动现金流

净额+2018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2017年净利润+2018年净利润）。

因报告期各年末设计研究院的应收账款的回款存在跨期现象， 单个会计年度现

金流状况受信用期的影响较大，故此处使用2017年、2018年的合计数进行比较分析。

2017、2018年设计研究院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合计数/营业收入合计

数为59.82%，小于同行业平均值88.38%。 主要是由于：（1）设计研究院收到销售客户

的票据后背书转让用于支付供应商的货款，未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导致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小于营业收入；（2）由于设计研究院2018年的EPC工程收入大

幅增加，而EPC工程应收账款信用期较长，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量流入

较小。 截至2019年4月30日， 设计院2018年末的应收账款已回款11,426.42万元，占

2018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42.40%，期后回款情况较好。

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比例来看，设计研究院虽然小于同行业清新环

境、远达环保，但是同行业上市公司永清环保、德创环保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2017

年、2018年合计数为负值，而设计研究院同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合计数为正值，说

明设计研究院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入情况处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可比范围之内。

5、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当期净利润合理性

（1）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当期净利润勾稽关系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净利润 8,107.14 4,164.44

加：资产减值准备 636.28 514.41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50.80 35.00

无形资产摊销 9.86 8.4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63.92 61.8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

以“-”填列）

0.00 1.15

财务费用（收益以“-”填列） 21.03 223.27

投资损失（收益以“-”填列） -0.83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114.13 -39.88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2,579.84 -2,657.4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15,409.69 5,046.3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填列） 1,838.88 -4,21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6.90 3,143.47

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金额差异 10,224.04 1,020.97

标的资产应收项目、应付项目现金流量变动与公司的业务规模，公司对客户、供

应商的信用政策等密切相关。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差

异为10,224.04万元、1,020.97万元。 2017年末存货增加原因详见本反馈意见回复问

题十二之（一）中的回复，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主要系应收票据减少导致，经营性应

付项目减少主要系应付票据中剔除不属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导致。 2018年度差异较大

主要系2018年业务量增加， 且主要EPC工程期末均已与客户进行了进度结算， 导致

2018年度存货减少，应收账款增加2018年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与标的资产业务发展

情况相符。

随着标的资产业务发展增速，收入规模持续增加，销售收现金额和采购付现金额

持续增加，现金流量变动趋势与业务发展匹配，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变动合理。

（2）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与当期收入差异的合理性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9,160.70 13,559.78

营业收入 33,703.58 20,995.19

差异 -14,542.88 -7,435.41

报告期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差异主要系各期收入确认与

对应销售款项收回存在时间差所致，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

款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勾稽请详见本反馈意见回复问题十四之（二）中

的回复。

（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相关

科目的勾稽关系。

详见本反馈意见回复问题十四之（二）中的回复。

（三）“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与营业成本、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等相

关科目的勾稽关系。

详见本反馈意见回复问题十四之（二）中的回复。

（四）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原材料采购、存货变动、应付

预付款项之间的勾稽关系。

详见本反馈意见回复问题十四之（二）中的回复。

（五）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

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之“（三）现金流量情况” 中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经营活动现金流与业务模式匹配性、现金流真实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当期净利

润差异的合理性、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与当期收入差异的合理性。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标的资产经营活动现金流与业务模式具有匹配性，现金流真实发生，经营活动现

金流净额与当期净利润的差异、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与当期收入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2、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标的资产经营活动现金流与业务模式具有匹配性，现金流真实发生，经营活动现

金流净额与当期净利润的差异、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与当期收入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十七、 申请文件显示，2017年和2018年， 标的资产毛利率分别为34.62%和

35.27%，净利率分别为19.84%和24.05%，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28.5%和35.68%。 请你

公司：1）按照分业务毛利率，并结合各业务营业成本的构成、项目性质、变动情况等

补充披露本报告期毛利率变化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标的资产经营情况、费

用情况、 行业特点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净利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 3）结合标的资产的行业地位，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毛利

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

存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标的资产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股东代付工资/劳务费/其他费用的情形，并说明核查手段以及有效性。 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按照分业务毛利率，并结合各业务营业成本的构成、项目性质、变动情况等

补充披露本报告期毛利率变化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1、营业成本构成

报告期内收入、成本、毛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EPC工程 20,022.27 13,701.82 31.57 9,697.46 6,440.35 33.59

运营 12,087.30 7,641.20 36.78 10,913.19 7,195.85 34.06

设计咨询 1,594.01 472.88 70.33 384.53 89.98 76.60

合计 33,703.58 21,815.90 35.27 20,995.19 13,726.19 34.62

报告期内收入、成本、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度较2017年度变动

项目 收入变动金额

收入变动率

（%）

成本变动金额

成本变动率

（%）

毛利率变动

（%）

EPC工程 10,324.80 106.47 7,261.47 112.75 -2.02

运营 1,174.11 10.76 445.34 6.19 2.72

设计咨询 1,209.48 314.53 382.90 425.52 -6.27

合计 12,708.39 60.53 8,089.71 58.94 0.65

各类收入对应成本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成本分类

2018年度 2017年度

成本金额 占比（%） 成本金额 占比（%）

EPC工程

设备采购 6,816.17 49.75 3,982.46 61.84

分包成本 6,225.35 45.43 1,941.96 30.15

人工成本 208.05 1.52 114.86 1.78

其他直接费用 452.26 3.30 401.08 6.23

合计 13,701.83 100.00 6,440.36 100.00

运营

原材料 4,917.01 64.35 5,746.03 79.85

备品备件 1,853.89 24.26 672.14 9.34

劳务外包 737.96 9.66 642.79 8.93

技术服务费 67.52 0.88 34.78 0.48

其他直接费用 64.81 0.85 100.10 1.39

合计 7,641.19 100.00 7,195.84 100.00

设计咨询

技术服务费 263.10 55.64 0.00 0.00

人工成本 199.66 42.22 89.78 99.77

其他直接费用 10.12 2.14 0.21 0.23

合计 472.88 100.00 89.98 100.00

由上表可见，标的资产EPC业务的成本构成主要为设备采购、分包成本，分别为

施工过程中按照业主要求采购的工程设备及工程分包成本，2017年度和2018年度设

备采购、 分包成本合计占EPC工程总成本的比例为91.99%和95.18%，2018年工程分

包成本占比上升，主要系2018年设计研究院承接的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

高炉冲渣水及冲渣蒸汽余热利用工程项目、 鸡西盛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工程项

目、迈格纳磁应用技术产业化基地建设工程项目，上述项目主要以工程施工为主，无

需提供主要设备，从而导致设计院的工程分包的占比上升。 上述相关工程项目2018

年合计确认收入金额为5,622.04万元，

运营服务的成本构成主要为原材料、备品备件，分别为运营工程所需的脱硫脱硝

剂材料及运营工程中需要定期更换的零配件，2017年度和2018年度原材料、 备品备

件成本合计占运营总成本的89.19%和88.61%。 2018年备品备件的成本占比上升，主

要系2018年度设计院负责的鞍山市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解放东路、前峪、解放路热源

厂脱硫运营项目主要为维修维护，所需备品备件较多，从而导致备品备件的成本占比

上升。 上述项目2018年合计收入金额为1,884.46万元，

设计业务的成本构成主要为人工成本、技术服务费，分别为设计业务中发生的人

工成本及外包成本。

2、毛利率变动分析

设计研究院的主要业务为工程总承包业务、 运营业务，2016年、2017年、2018年

该两项业务合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8.45%、98.17%、95.27%。工程总承包业

务、运营业务的毛利率分析如下：

（1）工程总承包毛利率分析

设计研究院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成本、毛利率按类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烟 气 治

理

13,

624.73

9,230.92 32.25

7,

142.80

4,

983.58

30.23 3,097.97 1,984.58 35.94

能 源 管

理

4,961.29 3,494.23 29.57

2,

554.67

1,

456.77

42.98 5,513.61 4,922.33 10.72

其他 1,436.25 976.68

32.0

0

- - - - - -

合计

20,

022.27

13,

701.82

31.57

9,

697.46

6,

440.35

33.59 8,611.58 6,906.91 19.80

设计研究院工程总承包业务毛利率的波动受单个项目合同金额以及项目内容的

影响较大，合同金额较小的项目毛利率相对较高。

设计研究院2017年烟气治理工程总承包毛利率为30.23%， 较2016年度有所下

降， 整体变动不大。 设计研究院2018年度烟气治理工程总承包毛利率为32.87%，较

2017年度有所上升，整体变动不大。

设计研究院2016年能源管理业务毛利率较低为10.72%，主要原因是2016年能源

管理项目收入主要来自于赤峰瑞阳化工有限公司的热电联产项目， 该项目收入占

2016年能源管理工程收入的94.08%， 且该工程的毛利率仅有9.38%。 2016年设计研

究院能源管理项目处于市场开拓期，为开拓市场，对大型工程的定价相对较低，导致

毛利比较低。同时，由于该项目地点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人力成本消耗较高，导致该工

程毛利率较低。 2017年随着设计研究院在能源管理领域的拓展，进一步开展热电联、

热能梯级利用等具有高新技术的业务，因此2017年能源管理毛利率上升。

设计研究院2018年能源管理业务毛利率为29.57%， 较2017年下降13.41个百分

点，主要原因为2018年设计研究院为进一步开拓辽宁省之外的市场，对鸡西盛鑫热

电有限公司1台6MW背压机组2台75t/h循环流化床锅炉工程等大型工程的定价相对

较低，导致毛利率较低。 随着能源管理业务规模的增大，受人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

升的影响，2018年能源管理业务的毛利率有所下降。

设计研究院2018年新增其他建筑工程项目1,436.25万元，主要为厂房、办公楼、

绿化工程等建设工程。 设计研究院为了开拓业务，承接了部分其他的建设工程。

（2）运营业务毛利率分析

设计研究院运营服务的定价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固定价格合同，运营收入固

定；二是变动合同收入，根据实际运营过程中燃煤量、烟气排放量或者脱硫剂等原材

料的使用情况，相应的核算运营价格。

2017年随着设计研究院相关环保工程的开展而逐渐获得环保工程运营服务，运

营收入大幅度上涨，2017年设计研究院运营服务按合同类别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固 定 价

格 合 同

运 营 收

入

817.5 747.62 8.55 2,599.13

2,

210.63

14.95 - - -

变 动 价

格 合 同

运 营 收

入

11,

269.80

6,

893.58

38.83 8,314.06

4,

985.22

40.04

2,

566.10

1,

402.18

45.36

合计

12,

087.30

7,

641.20

36.78

10,

913.19

7,

195.85

34.06

2,

566.10

1,

402.18

45.36

设计研究院的变动价格合同主要是根据运营中燃煤量或者材料的实际用量来确定收

入，这类型的收入不受产出、使用量的影响，但受到人工工资、材料单价的影响。 2016

年、2017年、2018年设计研究院变动合同价格运营收入的毛利率分别为45.36%、

40.04%、38.83%，主要受人工工资、氧化镁、一级脱硫粉等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2018

年的毛利率较2017年已经趋于稳定。

固定价格合同是合同总额一定，按照合同约定的月份平均确认收入。该类合同主

要受到实际产量和材料单价的影响。 2017年固定价格合同运营收入主要是设计研究

院与鞍钢集团齐大山铁矿动力工区维护、矿山一部齐矿脱硫运营的固定价格合同。该

合同收入金额占固定价格合同运营收入的94.36%，该合同毛利率仅为13.58%，主要

原因系该项运营合同属于紧急维修及运营合同， 紧急维修及运营之后根据实际检修

情况及运营情况结算收入，因此导致毛利率较低。 2018年固定价格合同运营收入系

2017年度鞍钢集团齐大山铁矿动力工区维护、矿山一部齐矿脱硫运营合同的延续项

目，收入规模较小，受人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的影响较大，因此该项目的毛利率

降低，相应拉低了2018年固定价格合同运营收入的毛利率。

（二）结合标的资产经营情况、费用情况、行业特点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净利率

及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资产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净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33,703.58 20,995.19 60.53

营业成本 21,815.90 13,726.19 58.94

净利润 8,107.14 4,164.44 94.68

净资产 22,721.26 14,614.12 55.47

净利率（%） 24.05 19.84 4.21

净资产收益率（%） 35.68 28.50 7.18

注：1、净利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

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期末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由上表可见， 标的资产报告期净利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净

利润增长幅度大于因营业收入及净资产增长幅度。 报告期内，随着业务量增加，设计

院营业收入增长60.53%，营业成本增长58.94%，两者增长幅度基本一致。 报告期内净

利润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由于期间费用增长幅度较低导致。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主要费用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率（%）

1、税金及附加 325.69 157.14 107.26

2、期间费用小计 2,074.53 1,813.40 14.40

其中：销售费用 33.29 20.81 59.93

管理费用 1,058.53 824.07 28.45

研发费用 1,026.00 732.71 40.03

财务费用 -43.29 235.81 -118.36

3、资产减值损失 636.28 514.41 23.69

合计 3,036.50 2,484.95 22.20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2017年度发生票据贴现费用，2018年度该部分费

用未发生。 除财务费用外，税金及附加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随着2018年业务量的增

加，缴纳的税金增加。

标的资产业务主要是工程施工与运营服务， 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订单和合

同，销售费用较少。 财务费用方面，标的资产客户单位主要为国企和信誉度较好的民

营企业，现金流情况较好，标的资产需融资额少，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金额较小。

综上所述，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净利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是由于设计研究

院业务规模扩大，毛利率较为稳定，同时期间费用增长幅度小于收入增长幅度所导致

的，具有合理性。

（三）结合标的资产的行业地位，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毛利

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

存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1、标的资产的行业地位

设计研究院主要为钢铁行业、燃煤工业锅炉、发电厂提供烟气治理工程总承包及

运营服务，包括脱硫、脱硝、除尘等环境治理工程设计、设备采购及项目。 凭借卓越的

烟气治理工程设计能力、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加之优秀的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及深

耕行业的客户积累，设计研究院在钢铁行业、燃煤工业锅炉、发电厂的烟气治理工程

设计、项目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客户群主要包括鞍钢集团、鞍山市供热

有限责任公司等。

设计研究院为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员单位， 同时也是辽宁省勘察设计协会

理事会理事单位。辽宁省勘察设计协会会员单位约800余家，理事单位约200余家。同

时设计研究院是辽宁省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专项甲级

资质、市政行业（热力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和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的企业。 设

计研究院实施的项目环保装置均能达标排放，客户评价良好，具有良好的信誉。

2、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比较

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对应业务的毛利率如下：

同行业公司 分业务 2018年 2017年

清新环境 大气治理业务 33.39% 32.17%

永清环保

大气污染治理/大气净化 4.03% 19.34%

运营 46.48% 39.29%

远达环保

环保工程 14.22% 15.34%

运营—脱硫脱硝除尘特许经营 19.03% 20.15%

德创环保

烟气治理工程 21.25% 18.61%

脱硫设备 34.08% 35.74%

脱硝催化剂 23.42% 22.18%

除尘设备 19.78% 28.28%

设计研究院

EPC工程 31.57% 33.59%

运营 36.78% 34.06%

设计咨询 70.33% 76.60%

EPC工程毛利率由于工程实施地点和工程细分类型不完全一致， 毛利率有所差

异。与同行业上市公司EPC毛利率相比，设计研究院毛利率与清新环境类似业务较为

相近，高于永清环保、德创环保、远达环保类似业务的毛利率，主要是由于细分行业的

不同。 EPC工程行业细分领域较多，不同的细分领域中，具体服务内容、项目规模、项

目地点等均存在一定差异。设计研究院的毛利率总体处于同行业的合理范围内。设计

研究院的运营服务毛利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永清环保，高于远达环保的类似业务。

由于远达环保的运营服务模式为特许经营，设计院的运营模式为客户委托运营，业务

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毛利率存在差异。设计研究院的毛利率总体处于同行

业的合理范围内。

设计业务主要为提供烟气治理、 能源管理等工程的设计服务， 设计业务收入占

2017、2018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83%、4.73%，占比很小。 同行业上市公司均未

从事设计业务。设计研究院拥有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设计人员，并获得市政行业

（热力工程）专业甲级、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专项甲级的设计资质。同时烟

气治理环保业务的服务专业化程度高、难度系数大、较为复杂，对工程设计的要求较

高，因而设计业务毛利率较高。

综上，设计研究院的EPC工程、运营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处于合

理范围内。

3、同行业可比公司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比较

（1）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公司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利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利率

清新环境 408,772.64 56,614.12 13.85% 409,422.01 67,353.54 16.45%

永清环保 95,108.95 -17,313.33 -18.20% 122,893.90 14,538.11 11.83%

远达环保 367,648.58 13,544.95 3.68% 327,682.63 11,521.59 3.52%

德创环保 74,640.55 1,285.78 1.72% 79,910.59 3,825.47 4.79%

平均值 236,542.68 13,532.88 5.72% 234,977.28 24,309.68 10.35%

设计研究院 33,703.58 8,107.14 24.05% 20,995.19 4,164.44 19.84%

同行业公司

2018年度 2017年度

归母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收

益率

归母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

收益率

清新环境 52,491.76 465,455.87 11.28% 65,165.79 423,327.65 15.39%

永清环保 -16,664.57 143,821.54 -11.59% 14,352.05 162,450.47 8.83%

远达环保 12,564.03 492,709.11 2.55% 10,867.74 487,705.00 2.23%

德创环保 1,285.78 52,864.04 2.43% 3,825.47 53,596.33 7.14%

平均值 12,419.25 288,712.64 4.30% 23,552.76 281,769.86 8.36%

设计研究院 8,107.14 22,721.26 35.68% 4,164.44 14,614.12 28.50%

注：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期末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如上表所示，同行业上市公司业务规模较大，其营业收入、净利润、归母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平均值均大幅超过设计研究院， 设计研究院尚处于业务

快速发展期，净资产规模主要通过滚存的利润积累，报告期内净资产较小，尚不足同

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的10%， 而净利润水平在2018年已达到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

的59.91%，因此导致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相比于同行业上市公司，设计研究院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较高，主要是由

于设计研究院的综合毛利率较高、期间费用较低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①设计研究院主要为烟气治理工程项目，专业化程度较高，毛利率较高；而同行

业上市公司业务多元化，综合毛利率较低，2018年度同行业上市公司清新环境、永清

环保、远达环保、德创环保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8.67%、20.62%、17.25%和23.41%。

②由于设计研究院的业务主要为钢铁、市政供暖行业的烟气脱硝、脱硝、除尘业

务。其主要客户为鞍钢集团、鞍山市供热公司，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鞍山市；业务主要

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且主要客户集中在辽宁省内，相应各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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